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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发 布 国 家 标 准  

《 城 市 建 设 档 案 著 录 规 范 》 的 通 知  
 

建标[2001]67 号 

 

根据建设部建标标[2000]25 号的要求，由建设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制订的《城市建

设档案著录规范》，经有关部门会审，批准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T 50323—2001，自

2001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本标准由建设部负责管理，建设部城建档案工作办公室负责具体解释工作，建设部

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2001 年 3 月 5 日 

 

 

 

前    言 
 

 

本标准是根据建设部建标标[2000]25 号文的要求，由建设部城建档案工作办公室会

同有关城建档案馆共同编制而成的。 

在编制过程中，规范编制组天展了专题研究，进行了比较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了

多年来城建档案著录工作的经验，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行业标准 DA/T 18—1999《档

案著录规则》，并以多种方式广泛征求了全国有关单位的意见，对主要问题进行了反复

修改，最后经审定定稿。 

本标准主要规定的内容有：城建档案著录的项目、符号、文字、信息来源，以及著

录的格式要求。 

本标准将来可能需要进行局部修订，有关局部修订的信息和条文内容将刊登在《工

程建设标准化》杂志上。 

为了提高规范质量，请各单位在执行本标准的过程中，注意总结经验，积累资料，随时

将有关的意见和建设寄给建设部城建档案工作办公室，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标准主编单位：建设部城建档案工作办公室。 

本标准参编单位：南京市城建档案馆、北京市城建档案馆、广州市城建档案馆。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淑珍、姜中桥、周健民、郑向阳、欧阳志宏、杨晓明、胡士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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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城建档案检索体系，提高全国城建档案的管理水平，充分

发挥城建档案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各类城建档案的著录工作，不适宜用作城建档案目录的组织方法。 

1.0.3  城建档案著录除执行本规范外，尚应执行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2  术语、符号 

 

2.1  术语 

2.1.1  城建档案（urban construction archive） 

在城市规划、建设及其管理活动中直接形成的有价值的各种形成的历史记录。 

2.1.2  建设工程项目（construction project） 

具有计划任务书和总体设计，经济上实行独立核算，行政上具有独立组织形式的基

本建设项目。一个建设项目可以有多个单项工程，也可以只有一个单项工程。 

2.1.3  单项工程（single project） 

在建设工程项目中，具有独立的设计文件，竣工后可以独立发挥生产能力或工程效

益的工程。 

2.1.4  工程档案（project archive） 

工程档案是在整个工程建设过程中，包括从立项、审批到竣工验收备案等一系列活

动中直接形成的文字、图表、声像等各种形式的有价值的历史记录。 

2.1.5  案卷（file） 

由互有联系的若干文件组成的档案保管单位。 

2.1.6  城建档案著录（descript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 archive） 

编制城建档案目录时，为提取城建档案信息，对城建档案的内容和形式特征进行分

析、选择和记录的过程。 

2.1.7  城建档案著录项目（item of description for urban construction archive） 

揭示城建档案内容和形式特征的记录事项，分大项、小项和单元。大项主要包括题

名与责任者、稿本与文种、密级与保管期限、时间、载体与数量、专业记载、附注与提

要、排检与编号等八项。各大项下又分若干小项，小项下又分若干单元。 

2.1.8  条目（entry） 

档案著录的结果，是反映工程（项目）、案卷、文件内容和形式特征的著录项目的

组合。 

2.1.9  著录格式（description form and format） 

著录项目在条目中的排列顺序及其表达方式。 

2.1.10  档案目录（catalogue for archives） 

按照一定的次序编排而成的条目汇集，是档案管理、检索和报道的工具。 

2.2  符号 

  

2.2.1  著录用符号 

为了区分、识别各著录大项、小项或表达著录内容，著录时，必须使用一些特定的

符号，这些特定的符号就是著录用符号。著录用各种符号及用途详见下表： 

 

表 2.2.1  著 录 用 符 号 及 用 途  

符号 用     途 

.— 
置于下列六大项之前：稿本与文种项、密级与保管期限项、时间项、载体与

数量项、专业记载项、附注与提要项，用于区分各大项 

＝ 置于并列题名之前 

： 
置于下列著录小项之前：文件编号、工程地址、文种、保管期限、数量及单

位、规格，以及各专业记载项之间，用于区分各著录小项 

／ 置于第一责任者之前 

； 
置于其他责任者之前，多个文件编号之间，用于区分同一著录小项的各著录

单元 

＋ 置于每一个附件之前 

［］ 
置于下列著录内容的两端：自拟著录内容、文件编号中的年度、责任者略时

的“等”字 

（） 
置于有关责任者的说明文字的两端，如责任者所属机构名称、责任者真实姓

名、责任者职务或身份、外国责任者国别及姓名原文等 

？ 置于不能确定的著录内容之前，一般与［］号配合使用 

— 
用于下列内容之间：日期起止，档号、电子文档号、缩微号、存放地址号的

各层次之间 

… 用于节略内容 

□ 
用于每一个残缺文字和未考证出时间的每一数字。未考证出的责任者及难以

计数的残缺文字用三个“□”表示 

 

2.2.2  著录用符号使用说明 

1、“.—”符号占两格，在回行时不应拆开。“[ ]”和“（）”左右两半各占一

格，其他符号均占一格，前后不再空格。 

2、如某个著录大项缺少第一个著录小项时，应将现在位于首位的小项原规定的著录

符号改为“.—”。 

3、不著录的大项、小项或单元，其著录符号应连同该项目一并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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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著录级别与著录详简级次 

3.1.1  依据著录对象的不同，可将档案著录划分为工程（项目）级、案卷级、文件级三

级。 

1、工程（项目）级著录是对一个工程（项目）的所有档案的内容及形式特征进行分

析、记录。 

    2、案卷级著录是一个案卷的档案内容和形式特征进行分析、记录。 

    3、文件级著录是对一份文件的内容和形式特征进行分析、记录。 

3.1.2  著录详简级次指著录的详简程度，分为简要级次和详细级次。 

  1、条目仅著录必要项目的称简要级次。 

必要项目包括：正题名、文件编号、工程（项目）地址、第一责任者、时间、专

业记载、档号、缩微号、存放地址号、主题词。 

  2、条目除著录必要项目外，还著录部分或全部选择项目的称详细级次。 

选择项目包括：并列题名、副题名及说明题名文字、其他责任者、附件、稿本与

文种、密级、保管期限、载体与数量、附注、提要、档案馆代号、电子文档号。 

3.2  著录文字要求 

3.2.1  著录用文字必须规范化。 

3.2.2  文件编号、时间项、载体与数量项、专业记载项、排检与编号项中的数字一律用

阿拉伯数字。 

3.2.3  其他语种文字档案著录时必须依照其语种文字书写规则。 

3.3  著录信息源 

3.3.1  著录信息来源于被著录的档案。 

3.3.2  单份文件著录时，主要依据文头、文尾。 

3.3.3  一个案卷著录时，主要依据案卷封面、卷内文件目录、备考表等。 

3.3.4  被著录的档案信息不足时，参考其他有关的档案、资料。 

 

4  著录项目 

 

4.1  著录项目划分 

4.1.1  城建档案著录项目共分题名与责任者项、稿本项、密级与保管期限项、时间项、

载体与数量项、专业记载项、附注与提要项、排检与编号项等八大项，每大项又

分若干小项。详见下表： 

 

 

 

 

 

  

表 4.1.1  城建档案著录项目划分 

 

著录项目名称 
序 号 

大  项 小  项 

题名 

文件编号 

工程(项目)地址 

责任者 

1 题名与责任者 

附件 

稿本 
2 稿本与文种 

文种 

密级 
3 密级与保管期限 

保管期限 

4 时间  

载体类型 

数量与单位 5 载体与数量 

规格 

6 专业记载  

附注 
7 附注与提要 

提要 

档号 

档案馆代号 

缩微号 

存放地址号 

电子文档号 

8 排检与编号 

主题词 

 

4.1.2  著录小项下又可分为若干著录单元。如著录小项“题名”下，又可分为“正题名”

与“并列题名”两个著录单元。 

4.2  著录项目细则 

4.2.1  题名与责任者项 

1、题名 

   题名又称标题、题目，是直接表达档案中心内容、形式特征的名称。 

（1）题名 

 正题名是档案的主要题名，一般指单份文件文首的题目名称和案卷封面上的题    

 目名称，工程（项目）级的题名指工程或项目的名称。正题名照原文著录。 

（2）并列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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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二种语言文字书写的与正题名对照并列的题名。必要时并列题名与正题名 

    一并著录。其前加“=”号。 

（3）副题名及说明题名文字 

 副题名是解释或从属于正题名的另一题名。副题名照原文著录，正题名能够反 

 映档案内容时，副题名不必著录。说明题名文字是指在题名前后对档案内容、  

 范围、用途等的文字说明。副题名及说明题名文字前加“；”号。         

2、文件编号 

   文件编号是文件制发机发、团体或个人编写的顺序号，包括发文字号、图号等，按照

原文字和符号著录，其前加“：”号。对于一个工程来讲，其文件编号大致有以下几种：  

（1）建设工程项目立项批准文件号 

 建设工程项目立项批准文件号著录计划部门或主管部门批准该工程项目正式立  

 项的文件编号。 

（2）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号著录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对该建设工程项目核发的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的编号。 

（3）建设工程用地规划许可证号 

 建设工程用地规划许可证号著录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对该建设工程项目核发的建  

 设工程用地规划许可证的编号。 

（4）建设工程用地许可证号 

     建设工程用地许可证号著录城市土地主管部门对该建设工程项目核发的土地使 

 用证编号。 

（5）工程设计（勘察）编号 

    工程设计（勘察）编号著录建筑设计（勘察）部门对该建设工程项目进行设计   

（勘察）的编号。 

（6）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号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号著录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该建设工程项目核发的施工许 

 可证编号。 

（7）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登记号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登记号是指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向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报送备案材料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赋予该工程的备案登记编号。 

（8）工程所在地形图号 

 指工程所在的 1：500 地形图的分幅号。 

3、工程（项目）地址 

   工程（项目）地址指工程项目的建设地点或征地地址。本市工程著录区（县）、

街道（乡、路）、门牌号（村、队）；外地工程著录省、市（县）、街道（路）

名。其前加“：”号。案卷级和文件著录，不必著录此项。 

4、 责任者 

   责任者指文件材料的形成单位或个人。 

（1）第一责任者 

  

    第一责任者是指列于首位的责任者。著录时其前加“/”号。 

（2）其他责任者 

    其他责任者是指除第一责任者以外的责任者，其前加“；”号。 

（3）工程（项目）级责任者著录顺序一般为：建设单位（立卷单位）、建设项目（或   

    事由）批准单位、项目（或事由）申请或实施单位。如建设工程（项目）责任者  

    著录顺序为：建设单位、立项批准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建设 

    工程（用地）规划管理档案项目级责任者著录顺序为：立卷单位、申请（用地）  

    单位、批准单位（项目批准单位和用地批准单位）、设计单位（或被征地单位）。 

（4）案卷级责任者一般只著编制单位。 

5、 附件 

是指文件正文后的附加材料，各附件题名前均冠以“+”号。 

4.2.2  稿本与文种项 

1、稿本是指档案的文稿、文本和版本，依实际情况著录为正本、副本、草稿、定稿、

手稿、草图、原图、底图、蓝图、试行本、修订本、复印件等，其前加“.—”号。 

2、文种是指文件种类的名称，依实际情况著录为命令、决议、指示、通知、报告、批复、

函、会议纪要、协议书、任务书、施工图、竣工图、鉴定书等。文种前加“：”号。 

4.2.3  密级与保管期限项 

1、密级 

（1）密级是指文件保密程度的等级，一般按文件形成时所定密级著录，对已升、    

     降、解密的。应著录新密级。密级前加“.—”号。 

（2）密级按 GB/T 7156—1987 第四章文献保管等级代码表划分为六个级别。名称与   

    代码如下表： 
 

表 4.2.3  文 献 保 密 登 记 代 码  
 

名   称  数 字 代 码  汉 语 拼 音 代 码  汉 字 代 码  

公 开 级  0 GK 公 开  

国 内 级  1 GN 国 内  

内 部 级  2 NB 内 部  

秘 密 级  3 MM 秘 密  

机 密 级  4 JM 机 密  

绝 密 级  5 UM 绝 密  
 

（3）密级为“公开级”、“国内级”、“内部级”时，一般不必著录。 

2、保管期限 

（1）保管期限是指根据档案价值确定的档案应该保存的时间，一般分为永久、长期、短 

 期三种。保管期限前加“：”。 

（2）保管期限一般按案卷组成时所定保管期限著录，对已更改的。应著录新的保管期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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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责任者是指列于首位的责任者。著录时其前加“/”号。 

（2）其他责任者 

    其他责任者是指除第一责任者以外的责任者，其前加“；”号。 

（3）工程（项目）级责任者著录顺序一般为：建设单位（立卷单位）、建设项目（或   

    事由）批准单位、项目（或事由）申请或实施单位。如建设工程（项目）责任者  

    著录顺序为：建设单位、立项批准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建设 

    工程（用地）规划管理档案项目级责任者著录顺序为：立卷单位、申请（用地）  

    单位、批准单位（项目批准单位和用地批准单位）、设计单位（或被征地单位）。 

（4）案卷级责任者一般只著编制单位。 

5、 附件 

是指文件正文后的附加材料，各附件题名前均冠以“+”号。 

4.2.2  稿本与文种项 

1、稿本是指档案的文稿、文本和版本，依实际情况著录为正本、副本、草稿、定稿、

手稿、草图、原图、底图、蓝图、试行本、修订本、复印件等，其前加“.—”号。 

2、文种是指文件种类的名称，依实际情况著录为命令、决议、指示、通知、报告、批复、

函、会议纪要、协议书、任务书、施工图、竣工图、鉴定书等。文种前加“：”号。 

4.2.3  密级与保管期限项 

1、密级 

（1）密级是指文件保密程度的等级，一般按文件形成时所定密级著录，对已升、    

     降、解密的。应著录新密级。密级前加“.—”号。 

（2）密级按 GB/T 7156—1987 第四章文献保管等级代码表划分为六个级别。名称与   

    代码如下表： 
 

表 4.2.3  文 献 保 密 登 记 代 码  
 

名   称  数 字 代 码  汉 语 拼 音 代 码  汉 字 代 码  

公 开 级  0 GK 公 开  

国 内 级  1 GN 国 内  

内 部 级  2 NB 内 部  

秘 密 级  3 MM 秘 密  

机 密 级  4 JM 机 密  

绝 密 级  5 UM 绝 密  
 

（3）密级为“公开级”、“国内级”、“内部级”时，一般不必著录。 

2、保管期限 

（1）保管期限是指根据档案价值确定的档案应该保存的时间，一般分为永久、长期、短 

 期三种。保管期限前加“：”。 

（2）保管期限一般按案卷组成时所定保管期限著录，对已更改的。应著录新的保管期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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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时间项 

1、对文件级著录，时间项著录文件形成时间。 

  一般文书（通知、报告、批复）的形成时间为发文时间；决议、决定、规定为通过

时间或发布时间；合同、协议书为签署时间；报表计划为编制时间；报表计划为编制时

间；工程设计图纸为设计时间；工程竣工图为编制完成时间，如图上没有签注编制完成

时间，则以工程竣工时间代替。 

2、对案卷级著录，时间项著录案卷内文件起止时间。 

    一般案卷起止时间为卷内文件形成最早、最晚时间。起止时间著录中间用“—”相

连，如：“1987.07.03—1988.12.14”。 

3、对工程级著录，时间项录工程开、竣工时间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的批准时间。 

4、著录时间时，年、月、日之间用“.”号相隔，如“1985 年 12 月 10 日”著录为

“1985.12.10”。时间项前加“.—”。 

4.2.5  载体类型 

1、载体类型 

（1）载体类型项著录档案载体的物质形态特征。其前加“.—”。 

（2）载体类型分为底图、缩微片、照片、底片、录音带、录像带、光盘、计算机磁  

     盘、计算机磁带、电影胶片、唱片等。根据档案实际载体类型著录，除底图  

     外，以纸为载体的档案一律不著录本项。 

2、数量及单位 

数量用阿拉伯数字，单位用档案物质形态的统计单位，如“页”、“张”、“卷”、

“袋”、“册”、“盒”等。著录时其前加“：”号。 

3、规格 

规格指档案载体的尺寸及型号，著录时其前加“：”号，如“.—5 页：16 开”，“ .

—2 张：A0”。 

4.2.6  专业记载项 

本项作为城建档案的专业特征记载项，著录于附注项前。根据著录对象不同分为房

屋建筑工程专业记载项（含房屋建筑工程规划管理档案）、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专业记载

项（含市政基础设施规划管理档案）、城市管线工程专业记载项、建设工程用地规划管

理专业记载项。本项对工程（项目）级档案是必要著录项目，案卷、文件级档案可不著

录。各专业记载项之间加“：”。 

1、房屋建筑工程专业记载项著录下列内容： 

  （1）建筑面积，（2）高度，（3）层数，（4）结构类型，（5）开工时间， 

   （6）竣工时间，（7）总用地面积，（8）总建筑面积，（9）幢数， 

   （10）工程预算，（11）工程决算。 

2、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专业记载项著录下列内容： 

（1）长度，（2）宽度，（3）高度，（4）跨径，（5）结构类型，（6）孔数， 

（7）级别，（8）荷载，（9）净空，（10）开工时间，（11）竣工时间， 

  

（12）总用地面积，（13）总建筑面积，（14）总长度，（15）工程预算， 

（16）工程决算。 

3、城市管线工程专业记载项著录下列内容： 

（1）长度，（2）规格，（3）材质，（4）荷载，（5）起点，（6）止点， 

（7）总长度，（8）开工时间，（9）竣工时间，（10）工程预算， 

（11）工程决算。 

4、建设工程规划管理档案专业记载项著录下列内容： 

   （1）建筑面积，（2）幢数，（3）层数，（4）长度，（5）宽度，（6）高度 

   （7）跨度，（8）荷载，（9）规格，（10）级别，（11）净空， 

   （12）结构类型，（13）工程造价。 

5、建设工程用地规划管理档案专业记载项著录下列内容： 

   （1）征拨分类，（2）用地分类，（3）原土地分类，（4）用地面积。 

4.2.7  附注与提要项 

1、附注 

（1）附注项著录各个项目中需要解释和补充的事项，依各项目的顺序著录，项目以    

     外需要解释和补充的列在最后。 

（2）每一条附注均以“.—”分隔。如每一条附注都分段著录时，可省略该著录符号。 

2、 提要 

（1）提要项是对档案内容的简介和评述，应力求反映其主题内容、重要数据（包括 

    技术参数）。 

（2）提要项在附注项之后另起一段空两个汉字位置著录，一般不超过 200 字。 

4.2.8  排检与编号项 

排检与编号项是目录排检和档案馆（室）业务注记项。 

1、档号 

档号是档案馆（室）在档案整理过程中对档案的编号。档号包括分类号、项目号、

案卷号、件号或页号。档号置于条目左上角第一行。档号中各号之间用“—”号，占一

个字节。 

（1）工程（项目）级的档号由分类号、项目号组成。 

（2）案卷级的档号由分类号、项目号、案卷号组成。即工程（项目）档号+案卷号。 

（3）文件级的档号由分类号、项目号、案卷号、件号或页号组成。即案卷档号+件 

    号或页号。件号或页号是指案卷内每一文件的顺序号或首页的编号。 

2、档案馆代号 

档案馆（室）代号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填写。置于条目右上角第一行。尚无代号的，

暂时不填，但应留出位置，以备将来填写。 

3、缩微号 

缩微号是档案馆（室）赋予档案缩微品的编号，著录于条目左上角第二行，与档案

馆代码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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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总用地面积，（13）总建筑面积，（14）总长度，（15）工程预算， 

（16）工程决算。 

3、城市管线工程专业记载项著录下列内容： 

（1）长度，（2）规格，（3）材质，（4）荷载，（5）起点，（6）止点， 

（7）总长度，（8）开工时间，（9）竣工时间，（10）工程预算， 

（11）工程决算。 

4、建设工程规划管理档案专业记载项著录下列内容： 

   （1）建筑面积，（2）幢数，（3）层数，（4）长度，（5）宽度，（6）高度 

   （7）跨度，（8）荷载，（9）规格，（10）级别，（11）净空， 

   （12）结构类型，（13）工程造价。 

5、建设工程用地规划管理档案专业记载项著录下列内容： 

   （1）征拨分类，（2）用地分类，（3）原土地分类，（4）用地面积。 

4.2.7  附注与提要项 

1、附注 

（1）附注项著录各个项目中需要解释和补充的事项，依各项目的顺序著录，项目以    

     外需要解释和补充的列在最后。 

（2）每一条附注均以“.—”分隔。如每一条附注都分段著录时，可省略该著录符号。 

2、 提要 

（1）提要项是对档案内容的简介和评述，应力求反映其主题内容、重要数据（包括 

    技术参数）。 

（2）提要项在附注项之后另起一段空两个汉字位置著录，一般不超过 200 字。 

4.2.8  排检与编号项 

排检与编号项是目录排检和档案馆（室）业务注记项。 

1、档号 

档号是档案馆（室）在档案整理过程中对档案的编号。档号包括分类号、项目号、

案卷号、件号或页号。档号置于条目左上角第一行。档号中各号之间用“—”号，占一

个字节。 

（1）工程（项目）级的档号由分类号、项目号组成。 

（2）案卷级的档号由分类号、项目号、案卷号组成。即工程（项目）档号+案卷号。 

（3）文件级的档号由分类号、项目号、案卷号、件号或页号组成。即案卷档号+件 

    号或页号。件号或页号是指案卷内每一文件的顺序号或首页的编号。 

2、档案馆代号 

档案馆（室）代号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填写。置于条目右上角第一行。尚无代号的，

暂时不填，但应留出位置，以备将来填写。 

3、缩微号 

缩微号是档案馆（室）赋予档案缩微品的编号，著录于条目左上角第二行，与档案

馆代码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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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电子文档号 

电子文档号是档案馆、室管理电子文件的一组符号代码，著录于条目第二行的中间

位置。 

5、存在地址号 

存在地址号著录档案存放处的编号。一般包括库号、列（排）号、节（柜）号、层

号，著录于条目右上角第二行。 

6、主题词 

主题词是揭示档案内容的规范化的词或词组。 

（1）主题词按照 DA/T19—1999《档案主题标引规则》、《中国档案主题词表》、 

   《城建档案主题词表》等进行标引。 

（2）主题词著录于附注与提要项之后，另起一段齐头著录。 

（3）各级著录，一般著录 4 至 6 个主题词。各词之间空一个汉字位置，一个词或词    

     组不得分两行书写。 

 

5  著录格式 

 

5.0.1  著录格式按照其表现形式可分为表格式和段落符号式。 

5.0.2  表格著录格式 

1、工程（项目）级条目表格著录格式 

按照不同著录对象，工程（项目）级档案表格著录格式分为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

础设施工程、城市管线工程、建设工程规划管理项目、建设用地规划管理项目、通用工

程项目六种。 

（1）房屋建筑工程项目级表格著录格式（示例见附录 A）； 

（2）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级表格著录格式（示例见附录 B）； 

（3）城市管线工程项目级表格著录格式（示例见附录 C）； 

（4）建设工程规划管理档案项目级表格著录格式（示例见附录 D）； 

（5）建设用地规划管理档案项目级表格著录格式（示例附录 E）； 

（6）工程（项目）级通用表格著录格式（示例见附录 F）。 

2、案卷级条目表格著录格式（示例见附录 G）。 

3、文件级条目表格著录格式（示例见附录 H）。 

5.0.3  段落符号式著录格式 

段落符号式著录格式将著录项目划分为四个段落。第一段落中档号、缩微号分别置

于条目左上角的第一、二行，档案馆代号、存放地址号分别置于右上角第一、二行，电

子文档号置于第二行的中间位置。第二段落从第三行与档号齐头处依次著录题名与责任

者项、稿本与文种项、密级与保管期限项、时间项、载体与数量项、专业记载项、附注

项，回行时，齐头著录。第三段落另起一行空两格著录提要，回行时与一、二段落齐头。

第四段落另起一行齐头著录主题词，各词之间空一格。 

  

1、工程（项目）级段落符号式条目著录格式 

档号                         档案馆代号 

缩微号     电子文档号        存放地址号 

题名=并列题名；副题名及说明题名文字：立项批准文号；工程规划许可证号；工程用

地规划许可证号；工程用地许可证号；工程设计（勘察）编号；工程施工许可证号；竣工验

收备案登记号；地形图号：工程地址/第一责任者；其它责任者.一密级；保管期限.—工程

开竣工日期.—载体类型：数量及单位：规格.—专业记载.—附注 

提要 

主题词 

2、案卷级段落符号式条目著录格式 

档号                         档案馆代号 

缩微号      电子文档号       存放地址号 

正题名=并列题名；副题名及题名说明文字： 

工程（项目）地址/编制单位.—密级：保管期限.—案卷内文件起止时间.—载体类

型：数量及单位：规格.—附注 

提要 

主题词 

3、文件级段落符号式条目著录格式 

档号                         档案馆代号 

缩微号      电子文档号       存放地址号 

正题名=并列题名；副题名及题名说明文字： 

工程（项目）地址/编制单位.—密级：保管期限.—案卷内文件起止时间.—载体类

型：数量及单位：规格.—附注 

提要 

主题词 

5.0.4  段落符号式著录条目的形式为卡式时，卡片尺寸一般为 12.5cm × 7.5cm，著录

时卡片四周均应留 1 cm 空隙，如卡片正面著录不完，可接背面连续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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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项目）级段落符号式条目著录格式 

档号                         档案馆代号 

缩微号     电子文档号        存放地址号 

题名=并列题名；副题名及说明题名文字：立项批准文号；工程规划许可证号；工程用

地规划许可证号；工程用地许可证号；工程设计（勘察）编号；工程施工许可证号；竣工验

收备案登记号；地形图号：工程地址/第一责任者；其它责任者.一密级；保管期限.—工程

开竣工日期.—载体类型：数量及单位：规格.—专业记载.—附注 

提要 

主题词 

2、案卷级段落符号式条目著录格式 

档号                         档案馆代号 

缩微号      电子文档号       存放地址号 

正题名=并列题名；副题名及题名说明文字： 

工程（项目）地址/编制单位.—密级：保管期限.—案卷内文件起止时间.—载体类

型：数量及单位：规格.—附注 

提要 

主题词 

3、文件级段落符号式条目著录格式 

档号                         档案馆代号 

缩微号      电子文档号       存放地址号 

正题名=并列题名；副题名及题名说明文字： 

工程（项目）地址/编制单位.—密级：保管期限.—案卷内文件起止时间.—载体类

型：数量及单位：规格.—附注 

提要 

主题词 

5.0.4  段落符号式著录条目的形式为卡式时，卡片尺寸一般为 12.5cm × 7.5cm，著录

时卡片四周均应留 1 cm 空隙，如卡片正面著录不完，可接背面连续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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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房 屋 建 筑 工 程 （ 项 目 ） 级 著 录 单  

 

工 程 名 称   

工 程 地 点   

建 设 单 位   立 项 批 准 文 号   

立 项 批 准 单 位  规 划 许 可 证 号   

设 计 单 位   用 地 规 划 许 可 证 号   

勘 察 单 位   用 地 许 可 证 号   

责  

任  

者  

监 理 单 位   

文

号

项

施 工 许 可 证 号   

专   业   记   载  

层数 单项工

程名称 

施工 

单位 

建筑面积

(m
2
) 

高度

(m) 地下 地上 

结构 

类型 

开工 

时间 

竣工 

时间 

        

        

        

        

        

        

        

总 用 地 面 积  总 建 筑 面 积   幢 数   

工 程 造 价   工 程 结 算   

档    案    状    况  

卷  
总卷数  

文字

(卷) 
 

图

纸 张  

底图

(张)
 

照片

(张)
 

底片

(张) 
 

磁带(盘)  盘  录音带

(盒) 
 

录像带

(盒) 
 

光盘

(盘) 
 

计 

算 

机 磁盘(盘)  

缩

微

片 张  

其 

它 

 

 

保 管 期 限   密 级  进馆日期  

移 交 单 位   

排  检  与  编  号  

档 号   缩 微 号   

存 放 位 置 起 始 号   

附 注   

  

附 录 B  市 政 基 础 设 施 工 程 （ 项 目 ） 级 著 录 单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建设单位  立项批准文号  

立项批准单位  规划许可证号  

设计单位  用地规划许可证号  

勘察单位  用地许可证号  

责 

任 

者 

监理单位  

文

号

项

施工许可证号  

专   业   记   载  

单项工

程名称 

施工

单位

结构

类型

长度

(m) 

宽度

(m) 

高度

(m)
跨径 孔数 级别 荷载 净空 

           

           

           

           

           

           

总用地面积  
总建筑 

面积 
 总长度(m)  

开工时间  竣工时间  工程造价  工程结算  

档   案   状   况 

卷  总卷

数 
 

文字

(卷)
 

图

纸 张  

底图

(张)
 

照片

(张)
 

底片

(张) 
 

磁带(盘)  盘  录音

带

(盒) 

 

录像

带 

(盒)

 
光盘

(盘) 
 

计 

算 

机 磁盘(盘)  

缩

微

片 张  

其

它 
 

保管期限  密级  进馆日期  

移交单位  

排 检 与 编 号 

档号  缩微号  

存放位置起始号  

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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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市 政 基 础 设 施 工 程 （ 项 目 ） 级 著 录 单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建设单位  立项批准文号  

立项批准单位  规划许可证号  

设计单位  用地规划许可证号  

勘察单位  用地许可证号  

责 

任 

者 

监理单位  

文

号

项

施工许可证号  

专   业   记   载  

单项工

程名称 

施工

单位

结构

类型

长度

(m) 

宽度

(m) 

高度

(m)
跨径 孔数 级别 荷载 净空 

           

           

           

           

           

           

总用地面积  
总建筑 

面积 
 总长度(m)  

开工时间  竣工时间  工程造价  工程结算  

档   案   状   况 

卷  总卷

数 
 

文字

(卷)
 

图

纸 张  

底图

(张)
 

照片

(张)
 

底片

(张) 
 

磁带(盘)  盘  录音

带

(盒) 

 

录像

带 

(盒)

 
光盘

(盘) 
 

计 

算 

机 磁盘(盘)  

缩

微

片 张  

其

它 
 

保管期限  密级  进馆日期  

移交单位  

排 检 与 编 号 

档号  缩微号  

存放位置起始号  

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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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城 市 管 线 工 程 （ 项 目 ） 级 著 录 单  

 

工 程 名 称   

工 程 地 点   

建 设 单 位   立 项 批 准 文 号   

立 项 批 准 单 位  规 划 许 可 证 号   

设 计 单 位   用 地 规 划 许 可 证 号   

勘 察 单 位   用 地 许 可 证 号   

责  

任  

者  

监 理 单 位   

文

号

项

施 工 许 可 证 号   

专   业   记   载  

单项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地形图号 长度(m) 规格 材质 荷载 

       

       

       

       

       

       

       

起点  止点  总长度(m)  

开工时间  竣工时间  工程造价  工程结算  

档    案    状    况  

卷  
总卷数  

文字

(卷) 
 

图

纸 张  

底图

(张)
 

照片

(张)
 

底片

(张) 
 

磁带(盘)  盘  录音带

(盒) 
 

录像带

(盒) 
 

光盘

(盘) 
 

计 

算 

机 磁盘(盘)  

缩

微

片 张  

其

它 
 

保 管 期 限   密 级   进馆日期  

移 交 单 位   

排  检  与  编  号  

档 号   缩 微 号   

存 放 位 置 起 始 号   

附 注   

  

附 录 D  建 设 工 程 规 划 管 理 档 案 项 目 级 著 录 单  

 

工 程 名 称   

工 程 地 点   

建 设 单 位   立 项 批 准 文 号   

立 项 批 准 单 位   规 划 许 可 证 号   

设 计 单 位   用 地 规 划 许 可 证 号   

施 工 单 位   用 地 许 可 证 号   

责  

任  

者  

  

文

号

项

地 形 图 号   

专   业   记   载  

建 筑 面 积   幢 数   长 度   规 格   

高 度   层 数   宽 度   级 别   

跨 度   净 空   荷 载     

申 请 时 间   工 程 造 价   

批 准 时 间   结 构 类 型   

档   案   状   况  

文 字 (页 )  图 纸 (张 )  光 盘   磁 盘   

保 管 期 限   密 级   进 馆 日 期   

移 交 单 位   

排  检  与  编  号  

档 号   缩 微 号   

存 放 位 置 起 始 号   

附 注  

 

 

 

 

 

 

 

 



–95–  

附 录 D  建 设 工 程 规 划 管 理 档 案 项 目 级 著 录 单  

 

工 程 名 称   

工 程 地 点   

建 设 单 位   立 项 批 准 文 号   

立 项 批 准 单 位   规 划 许 可 证 号   

设 计 单 位   用 地 规 划 许 可 证 号   

施 工 单 位   用 地 许 可 证 号   

责  

任  

者  

  

文

号

项

地 形 图 号   

专   业   记   载  

建 筑 面 积   幢 数   长 度   规 格   

高 度   层 数   宽 度   级 别   

跨 度   净 空   荷 载     

申 请 时 间   工 程 造 价   

批 准 时 间   结 构 类 型   

档   案   状   况  

文 字 (页 )  图 纸 (张 )  光 盘   磁 盘   

保 管 期 限   密 级   进 馆 日 期   

移 交 单 位   

排  检  与  编  号  

档 号   缩 微 号   

存 放 位 置 起 始 号   

附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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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建 设 用 地 规 划 管 理 档 案 项 目 级 著 录 单  

 

用地项目名称  

征地位置  

用地单位  立项批准文号  

立项批准单位  规划许可证号  

被征单位  用地规划许可证号  

规划批准单位  用地许可证号  

责  

任  

者  

  

文

号

项

地形图号  

专   业   记   载  

用地分类  征拨分类  

原土地分类  批准时间  用地面积  

档   案   状   况  

文字(页)  图纸(张)  光盘  磁盘  

保管期限  密级  进馆日期  

移交单位  

排  检  与  编  号  

档 号   缩 微 号   

存 放 位 置 起 始 号   

附 注  

 

 

 

 

 

 

 

 

 

 

 

  

附 录 F  工 程 (项 目 )级 通 用 著 录 单  

 

工 程 名 称   

工 程 地 点   

    

    

    

    

责

任

者  

  

文

号

项

  

专    业    记    载  

    

    

    

    

档    案    状    况  

卷  
总 卷数  

文 字

(卷) 
 

图

纸 张  

底 图

(张)
 

照 片

(张) 
 

底 片

(张) 
 

磁带(盘)  盘  
录音带

(盒) 
 

录像带

(盒) 
 

光 盘 

(盘) 
 

计 

算 

机 磁盘(盘)  

缩

微

片 张  

其 

它 
 

保 管 期 限   密 级  进馆日期  

移 交 单 位   

排  检  与  编  号  

档 号   缩 微 号   

存 放 位 置 起 始 号   

附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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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工 程 (项 目 )级 通 用 著 录 单  

 

工 程 名 称   

工 程 地 点   

    

    

    

    

责

任

者  

  

文

号

项

  

专    业    记    载  

    

    

    

    

档    案    状    况  

卷  
总 卷数  

文 字

(卷) 
 

图

纸 张  

底 图

(张)
 

照 片

(张) 
 

底 片

(张) 
 

磁带(盘)  盘  
录音带

(盒) 
 

录像带

(盒) 
 

光 盘 

(盘) 
 

计 

算 

机 磁盘(盘)  

缩

微

片 张  

其 

它 
 

保 管 期 限   密 级  进馆日期  

移 交 单 位   

排  检  与  编  号  

档 号   缩 微 号   

存 放 位 置 起 始 号   

附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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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工 程 (项 目 )案 卷 级 通 用 著 录 单  

 

档 号   缩 微 号  
 

 

存 放 地 址  库 列 节 (柜 层 ) 

案  

卷  

题  

名  

 

 

编 制 单 位  
 

 

载 体 类 型   
 

 
数 量 /单 位  规 格   

卷 内 文 件  

起 始 时 间  
  

卷 内 文 件  

终 止 时 间  
   

保 管 期 限   
 

 
密 级     

主 题 词  

 

 

 

 

 

 

附 注  

 

 

 

 

 

 

 

  

附 录 H  文 件 级 通 用 著 录 单  

 

档 号   缩 微 号   

存 放 处  库  列  节  (柜 ) 层  

文 件 题 名     

责 任 者     

文 (图 )号   文 本   

保 管 期 限   密 级   

形 成 时 间   载 体 类 型   

数 量 /单 位   规 格   

提 要  

 

 

 

 

 

 

 

 

 

主 题 词  

 

 

 

 

 

 

附 注  

 

 

 

 

 

 

 



–99–  

附 录 H  文 件 级 通 用 著 录 单  

 

档 号   缩 微 号   

存 放 处  库  列  节  (柜 ) 层  

文 件 题 名     

责 任 者     

文 (图 )号   文 本   

保 管 期 限   密 级   

形 成 时 间   载 体 类 型   

数 量 /单 位   规 格   

提 要  

 

 

 

 

 

 

 

 

 

主 题 词  

 

 

 

 

 

 

附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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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J  本 规 范 用 词 说 明  

 

1、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作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条文中指定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 

      “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城 市 建 设 档 案 著 录 规 范  
 

 
条  文  说  明 

 

 

 
制  定  说  明 

 

本标准是根据建设部建标标[2000]25号文的要求，由建设部城建档案工作办公室会同有

关城建档案馆共同编制而成，2001年 3月 5日经建设部建标[2001]67号文批准实施。 

在编制过程中，规范编制组开展了专题研究，进行了比较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了

多年来城建档案著录工作的经验，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待业标准 DA/T 18—1999《档

案著录规则》，并以多种方式广泛征求了全国有关单位的意见，对主要问题进行了反复

修改，最后经审定定稿。 

任何单位或个人在使用本标准时，如遇到不确切或含混不清之处，请立即通知建设

部城建成档案工作办公室（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9 号，邮政编码：100835，电

话：010—68393431，传真：010—68394444），以便进行调查或采取适当的措施。 

 

 

  建设部城建档案工作办公室 
                2001 年 2 月 

 

 

 

 

 

 

 

 

 

GB/T 50323—2001 




